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不定期飞行经营许可细则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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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167号)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不定期飞行经营许可细则》

（CCAR-119TR-R1）已经2006年6月7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21日起施行。局长 杨元

元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外国航空运输企业不定期飞行经

营许可细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外国航空运输企业从

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的不定期飞行经营许可活动的

管理，维护航空运输市场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

航空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管理

暂行规定》第四条，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外国

航空运输企业（以下简称外航）在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陆之间从事旅客、行李、货物、邮件运输的不定期飞行经营

许可。 第三条 本细则规定的民用航空运输不定期飞行经营许

可是指除定期飞行和加班飞行以外的商业航空运输飞行，包

括非固定团体包机、综合旅游包机、公共包机、社会团体包

机、同益包机、特殊活动包机、学生包机、自用包机、货运

包机、客货混合包机、合用包机等种类。 第四条 外航在外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从事不定期飞行，应当按照本细则向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提出申请，取得经

营许可并按照《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完成运行审定后，方可飞行。 第五条 民航总局对不定期飞

行的经营许可实行互惠对等的原则。外国政府航空主管部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从事至该国的不定期飞



行经营许可进行不合理限制的，民航总局也将给予该国航空

运输企业同等限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